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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科伦药业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预计 2024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概述 

本部分所涉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指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宁生物”）与关联方伊犁恒辉淀

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淀粉”）发生的委托加工原材料和材料采购，与伊

犁顺鸿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犁顺鸿”）发生的商品销售形

成的关联交易。 

恒辉淀粉、伊犁顺鸿系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思川先生控股的四川科伦兴川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兴川”）控制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川宁生物预计 2024 年度与恒辉淀粉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7,000.00 万元，与伊犁顺鸿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2,300.00 万元。 

2023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

刘革新先生、刘思川先生作为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2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 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2023年 1-10月

发生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和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劳务 

恒辉淀粉 

采购玉米浆；

委托加工淀粉

乳和葡萄糖浆

等 

市场价格 70,000,000 48,924,64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 
伊犁顺鸿 销售基料 市场价格 23,000,000 2,466,135 

合计 - 93,000,000 51,390,777 

3、2023 年 1-10 月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元） 

预计金额

（元）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和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恒辉淀粉 

采购玉米

浆；委托

加工淀粉

乳和葡萄

糖浆等 

48,924,642 75,000,000 -34.77 

公告编号：

2022-049

（2022-4-

1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伊犁顺鸿 销售基料 2,466,135 -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关联交易，向恒辉淀粉采

购材料/委托加工的实际交易金额略低于预计金额。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关联交易，向恒辉淀粉采

购材料及委托加工的实际交易金额略低于预计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其履约能力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恒辉淀粉 

恒辉淀粉成立于 2003 年 6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法定代表人：马明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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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城县清水河镇清水河村。经营范围：淀粉及淀粉制品（淀

粉）生产销售，饲料（蛋白粉、胚芽、玉米皮渣、碎玉米）畜产品、菲汀、皮棉

销售，清弹棉、棉短绒、废棉加工、农副产品购销。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并

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供气，供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50,778.80 万元，资产净额 9,971.45 万元，

营业收入 26,714.85 万元，净利润 381.38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伊犁顺鸿 

伊犁顺鸿成立于 2013 年 3 月，公司住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英也尔镇界梁子

牧业村依肯苏路二巷 39 号，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尹胜，

经营范围为农业技术开发；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与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瓜果

蔬菜、花卉农作物的种植与销售；农副产品的储存、烘干、加工与销售；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水泥制品、机电设备（发电设备除外）、工程机械、农用机械、

农具、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外）、针织品及原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日

用百货、矿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4,304.78 万元，资产净额 3,098.07 万元，

营业收入 158.91 万元，净利润 50.66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恒辉淀粉、伊犁顺鸿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思川先生控股的科伦兴川控制

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恒辉淀粉、伊犁顺鸿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川宁生物与恒辉淀粉之间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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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宁生物与恒辉淀粉之间预计存在委托加工和采购产品的交易。 

川宁生物预计委托恒辉淀粉加工玉米淀粉、葡萄糖浆、工业糊精等产品，为

维护双方的利益，川宁生物将严格按照相关业务内部控制流程，与恒辉淀粉根据

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订委托加工协议，根据现行市场价格约定委托加工

费用并约定产品的产出率、质量标准、验收标准、付款及交货方式、双方的责任

等相关内容。 

川宁生物预计向恒辉淀粉采购玉米浆等产品。根据川宁生物日常经营的需要，

2024 年川宁生物将严格按照相关业务内部控制流程与恒辉淀粉签订协议并约定

质量标准、运输方式及费用、订货方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 

川宁生物将根据其日常经营实际需要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交易协议，该等

交易均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2、川宁生物与伊犁顺鸿之间的关联交易 

伊犁顺鸿主营业务是研发、生产、销售肥料。川宁生物预计向伊犁顺鸿销售

有机肥基料，即川宁生物发酵生产过程产生的菌渣通过无害化处置工艺，消除菌

渣中抗生素残留等有害因素，批检合格后作为有机肥基料销售，适用于非食品化

的农作物及其他各类经济作物种植，实现菌渣的无害化处理和高效资源化利用。

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公允合理。川宁生物将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需要与伊

犁顺鸿签署相关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下属子公司川宁生物与恒辉淀粉发生材料采购、委托加工交易系为

保证川宁生物的原材料供应，有利于稳定原料供应价格，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

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经营。相关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2、公司下属子公司川宁生物与伊犁顺鸿发生销售有机肥基料日常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绿色发展，同时拓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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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该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

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交易占公司相

关业务比例较小，公司对伊犁顺鸿不存在重大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如下： 

1、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认为，为保持公司生产经

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及子公司需要与恒辉淀粉发生材料采购及接受其提供劳务

的关联交易，与伊犁顺鸿发生的销售产品、商品及向其提供劳务关联交易。公司

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向恒辉淀粉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与伊犁顺鸿发

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300 万元。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进行

了事前审核，认为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2024 年度公司预计与恒辉淀粉

和伊犁顺鸿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能够增加公司营业收入，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

愿”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允合理；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

者被其控制，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公司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对于 2023 年度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系

因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关联交易，向恒辉淀粉采购材料及委托加工的实际

交易金额略低于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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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已履行必要决策程序，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有

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且遵守了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未构成不利影响。保荐

机构对公司预计 2024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二、预计与石四药集团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概述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本公司”

或“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与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石四

药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关联方石四药集团之间因采购、销售商品

和提供/接受服务等形成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冯昊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曾担任石四药集团有

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辞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情形的法人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人，所以石四药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 2024 年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的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37,381 万元。 

2023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与石四药集团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预计 2024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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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2023年 1-10月

发生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及接受劳

务 

石四药集团注 1 

采购共挤膜、

胶塞、垫片、

阿奇霉素等；

委托研发等服

务 

市场价格 63,720,000 39,441,346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及提供服

务 

石四药集团 

销售右旋糖酐

40、无菌袋、

胶带、硫氰酸

红霉素等；受

托加工脂肪乳

注射液等；受

托运输相关产

品；受托研发

等服务 

市场价格 310,090,000 199,501,428 

合计 - 373,810,000 238,942,774 

注1：因石四药集团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较多，以同一实际控制

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3、2023 年 1-10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元） 

预计金额

（元）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采购商品 
石四药

集团 

材料、制

成品采购 
39,441,346 48,333,333 -18.40 

公告编号：

2023-050

（2023-4-

14） 

销售商品

及提供服

务 

石四药

集团 

商品销

售、提供

加工服务 

199,501,428 308,333,333 -35.30 

公告编号：

2023-050

（2023-4-

1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因石四药集团和公司产能匹配需要磨合，产能匹配未

达预期，导致交易金额较预期减少，系交易过程中的

正常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因石四药集团和公司产能匹配需要磨合，产能匹配未

达预期，导致交易金额较预期减少，系交易过程中的

正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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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其履约能力 

1、关联方基本情况 

石四药集团始建于 1948 年，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港币，法定代表人：曲继

广，公司注册地：开曼群岛，经营范围：从事研究、开发、制造及向医院及分销

商销售广泛类别药物产品，包括主要为静脉输液的成药、原料药及医用材料。 

根据石四药集团披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其资

产总额 104.50 亿元，负债总额 42.88 亿元，股东权益 61.62 亿元；2023 年 1-6 月

实现净利润 5.99 亿元。 

2、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冯昊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曾担任石四药集团有

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辞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情形的法人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人，所以石四药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其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

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发生的采购医用原材料及制成品和接受研发服务，属

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采购业务，该等采购严格遵守本公司关于采购的相关制度，

在综合各方面因素评定的基础之上，公平、公允地进行交易。 

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发生的销售大输液产品原材料、提供产品制造服务及

运输服务和委托研发服务，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的业务，双方交易价格的定价政策

与公司销售给其他客户的定价政策保持一致，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公司对其销售管理模式也与其他客户完全一致，采取“结算价”、

“回款信用期约定”等具体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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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按照业务内部控制流程已与石四药集团签订《产品购销总合同》《产品制

造服务及运输服务框架协议》《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相关合同约定的主要

内容如下： 

（1）《产品购销总合同》约定了双方相互为对方供应产品/销售产品/提供服

务而发生交易的产品名称及供货量、产品价格、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供货及运

输、质量异议期限、结算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预计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2024 年

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采购和销售的交易总额不超过 33,739 万元；双方同意有关

采购及销售在非排他基础下进行，即双方仍然可与其他第三方进行有关采购及销

售；产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且双方应配合及满足各自的内控标准。

销售方根据采购方要求可分批供货。在该合同的框架下，双方可另行签订子合同

确定每批的供货数量和价格。协议有效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框架协议》约定了石四药集团委托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提供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价格和付款、税项及批文等条款，预计

相关交易金额不超过 2,543 万元。石四药集团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接受并非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第三方提供的产品制造服务及/或运输服务；同时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亦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向其他并非石四药集团之第三方提供产品

制造服务及/或运输服务。协议有效期为 2024年 1 月 1 日至 2024年 12 月 31 日。 

（3）《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约定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委托石四药集团提

供研究及开发服务，同时石四药集团委托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研究及开发服务，

及价格和付款、税项及批文等条款，预计相关交易金额不超过 1,099 万元。石四

药集团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接受并非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第三方提供的研

究及开发服务，或向其他并非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之第三方提供研究及开发服务；

同时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亦可于其认为适当之情况下委托并非石四药集团之第三

方制造产品，或向其他并非石四药集团之第三方提供研究及开发服务。协议有效

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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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因采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接受服务等形成的日常

关联交易是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

续发展与稳定经营。 

2、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3、公司与石四药集团之间因采购、销售商品和提供/接受服务等形成的日常

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如下：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后认为，为保持公司生产经

营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及下属公司需要与石四药集团发生日常性的采购商品、销

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等关联交易，公司 2024 年度与石四药集团之间的预计交易总

额不超过 37,381 万元，同时公司已与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就双方于 2024 年度的

预计发生的交易签订《产品购销总合同》《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服务框架协议》

《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核，

认为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认真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4 年度与石四药集团之

间的预计交易总额不超过 37,381 万元，同时公司已与石四药集团有限公司就双

方于 2024 年度的预计发生的交易签订《产品购销总合同》《产品制造服务及运输

服务框架协议》《研究及开发服务框架协议》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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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良影响。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石四药集团开展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对于 2023 年度的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系

因石四药集团和公司产能匹配需要磨合，产能匹配未达预期，导致交易金额较预

期减少，系交易过程中的正常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与石四药集团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事项已履行必要决策程序，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且遵守了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独立性未构成不利影响。保荐

机构对公司预计与石四药集团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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